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AC08 

項目名稱 學雜等費繳費管理作業 

承辦單位 總務處出納組 

作業程序

說明 

一、 出納組依據各單位提供之資料，彙整辦理學雜等費繳費單之

開單： 

(一) 教務處提供之資料： 

1. 學生註冊名單。 

2. 本校決議經教育部核定之學雜等費收費標準。 

(二) 學生事務處提供之資料： 

1. 課外活動組提供減免後之金額。 

2. 課外活動組提供就學貸款學生名單、貸款金額。 

3. 生活輔導組提供住宿學生名單及住宿相關金額。 

4. 僑畢輔導組提供僑外生全民健保費。 

5. 衛生保健組提供學生團體保險費。 

(三) 總務處駐警隊提供學生校內車輛違規紀錄，由本組彙整

單學期違規應繳總金額並輸入學生註冊名單內。 

二、 本校各部別收取之學雜費別 

(一) 大學部及七年一貫制：學費+雜費 

(二) 研究所及在職班：學雜費基費+學分費 

三、 本校採二階段收費 

(一) 第一階段【開學日前】收取費用如下： 

學費、雜費、學雜費基費、學分費、個別指導費、學生

團體保險費、住宿費、住宿保證金、預收電費、車輛違

規罰款、僑外生健保費。 

(二) 第二階段【學生加退選學分確定後】收取費用如下： 

1. 各部別學分費、個別指導費 

2. 音樂相關學系另選【副修】者，需繳交個別指導費。 

3. 學生至選課系統登錄選課，自行列印繳費單，可選擇

ATM轉帳或至本組繳費，有就貸或減免情形者，僅能至

本組繳費。 

4. 自 104(二)起增加信用卡方式繳費，學生選課時需勾選

信用卡繳費，待選課完成後，教務處彙整產生電子檔，

本組依電子檔上傳至臺灣銀行產生繳費單，再由學生

自行至【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學生登入列印繳

費單，由學生自行操作繳費。 

 



四、 學雜費繳費單建立完成後上傳至【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

產生繳費金額及銷帳編號後，再一併印出，以郵寄的方式寄

發給學生。 

五、 列印管道 

(一)可連結網址 https://school.bot.com.tw 

(二)登入【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學生登入 

六、 繳費方式 

(一) 持繳費單至臺灣銀行各分行臨櫃繳費或辦理就貸對保 

(二) 以自動提款機(ATM)轉帳。 

(三) 以信用卡語音或網路繳費。 

(四) 郵局櫃台繳費。 

(五) 統一、全家、OK、萊爾富超商繳費。 

(六) 網路銀行轉帳。 

七、 查詢已繳費狀況 

(一) 臺銀臨櫃繳款、ATM轉帳、臺銀網路銀行轉帳，當日下午

3：30以前繳費於次日入帳，下午 3：30以後繳費算次營

業日交易，自營業日次日入帳。 

(二) 超商、郵局、臺灣銀行網路或語音信用卡，最長入帳時

間需七個工作日。 

八、 繳費收據為繳費證明，作為註冊、辦理退費、所得申報列舉

之證使用，為維護自身權益，請同學妥為保存。 

九、 配合財政部政策自 99年起，上傳前一年度學雜費繳費資料至

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方便納稅義務人申報綜合所得稅之「教

育特別扣除額」。 

十、 開學 1 週後，本組產生未繳費清冊，先送至學生事務處確認

未繳學生之身份(是否為貸款生)，再至教務處確認是否休

學，由教務處確認並催繳並依據本校學則辦理後續程序。 

十一、 開學 3~4週後，本組依各相關單位確認未繳名單後，產生銷

帳清冊及未繳清冊，2份清冊需對應連結銷帳號碼，作為主計

室銷號結報用。 

(一) 繳費清冊： 

1. 登錄【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至銷帳作業系統依各

部別產生繳費清冊，將各部別合計金額加總，需與主

計室暫收學雜費收入明細帳相符。 

2. 列出各部別之收費項目，作為主計室科目之沖銷。 

3. 將此報表作為銷帳用並會相關單位。 

 

 

 

https://school.bot.com.tw/


     (二)未繳費清冊： 

         1.部份學生繳費時間較晚，臺銀系統入帳方式會顯示已  

           繳待銷，因未銷帳所以該生會出現在本組於開學 1週 

           後會相關單位之未繳清冊內，待本組核銷時該生身份 

           已不在未繳清冊內，為與繳費清冊之銷帳號碼相連 

           結，需再重新登錄【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至銷帳 

           作業系統依各部別產生未繳費清冊。 

         2.相關單位提供未繳學生身份，註記在未繳清冊上，扣 

           除就貸、休、退學者，列為該學期未繳費名單，此份 

           報表也需會相關單位。 

十二、待就學貸款金額撥入學校後，課外活動組將核對就學貸款應  

      入學校金額，並以公文陳報結轉金額，本組確認課外活動組 

      轉檔學雜費系統之就貸金額，核對銷帳後，一併辦理就學貸 

      款核銷清冊送交主計室並產生收據。 

控制重點 一、學雜等費之收費應確實依教務處公告之收費標準及各單位提供    

    之代收款項開單。 

二、課外活動組陳轉銀行核貸之就貸金額應與轉檔入本校學雜費系  

    統之就貸金額相符。 

三、每年 1月 31日前應確實將前一年學雜費繳費資料上傳至財稅 

    資料中心。 

四、應確實辦理學雜、學分銷號及結報繳庫作業。 

法令依據 依本校核定學雜費徵收標準。 

使用表單 一、各年度及學期各項繳費單(含學雜、學分)。 

二、各年度及學期各項繳費單收據(含學雜、學分、就學貸款)。 

三、學雜費、學分費、就學貸款繳費結報清冊及未繳費清冊。 

 

  



 

 

 

 

 

 

 

 

 

 

 

 

 

 

 

 

 

 

 

 

 

 

 

 

 

 

 

 

 

 

 

 

 

 

 

 

 

 

 

 

 

 

 

準備

學生註冊名單內，需依各部別

輸入。

1.課外活動組：減免、就貸

2.生活輔導組：住宿費、住宿保  

   證金、預收電費

3.僑畢輔導組：僑外生健保費

4.衛生保健組：學生平安保險

依駐警隊提供之車輛違規紀錄

表輸入

於教務處產生學生註冊名單內加入

左述相關資料

學生事務處

於教務處產生學生註冊名單內加入

左述相關資料及加總計算

總務處出納組

依各部別上傳至
【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

產生學雜費繳費單

總務處出納組

列印並寄發學雜費繳費單

總務處出納組

產生學生註冊名單(電子檔)

教務處

結束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流程圖

學雜費繳費單上傳作業



 

準備

繳費單

就學貸款

1.持繳費單至臺灣銀行各分行
臨櫃繳費
2.以自動提款機(ATM)轉帳。
3.以信用卡語音或網路繳費。
4.郵局櫃台繳費。
5.統一、全家、OK、萊爾富超
商繳費。
6.網路銀行轉帳。

學生繳費管道

至臺銀對保
並將對保單繳回課

外活動組

學生

就學貸款

對保後差額

修改繳費單

總務處出納組

繳費單

未繳費清冊

註記未繳身份
(就貸、休、退學)

1.課外活動組
2.註冊組

未繳名單催繳

註冊組

銷號、對帳

總務處出納組

產生銷帳清冊
及未繳費清冊

總務處出納組

於開學
1週後
產生未
繳費清
冊內含
就貸之
學生，
故請課
外活動
組先註
記。

開學後
3至4週
作業

就學貸款金額撥
入學校後，依對
保項目及金額產
生就學貸款退費

清冊

課外活動組

核對應轉入本校
學雜費系統，金
額正確後並上傳
至臺灣銀行學雜

費入口網

總務處出納組

人工銷帳、對帳

總務處出納組

產生銷帳清冊

總務處出納組

結報、入帳

1.總務處出納組
2.主計室

產生繳費收據

總務處出納組

至本組領取收據
並分發給申貸

之學生

各系所

內含實支學
雜、學分、保
險費、個別指
導費、住宿費

課外活動組製
作退費清冊，
清冊內之申貸
金額扣掉退學
生扣掉退臺銀
與本組核銷清
冊需相符，核
對無誤後再上
傳至臺銀系統

是否

否

是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流程圖

學雜費【第一階段】收費作業

結束

結報、入帳

1.總務處出納組
2.主計室



 

 

準備

就學貸款或減免

總計金
額需與
當日收
現金額
相符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流程圖

學雜費【第二階段】收費作業

結束

至本校教務處網站
內學生專區之選課

系統登錄

學生

點選是否用信用卡
繳費

學生

列印選課確認單

學生

彙整採信用卡繳費
名單

教務處課務組

依各部別上傳至
【臺灣銀行學雜費
入口網】產生繳費
金額及銷帳號碼

總務處出納組

至臺銀系統列印繳
費單

學生

信用卡語音或網路
繳費

學生

銷帳、對帳

總務處出納組

至臺銀系統產生銷
帳清冊

總務處出納組

結報、入帳

出納組、主計室

進入學生費用系統
逐筆輸入學生繳費

總務處出納組

入帳依系統產生學
分費繳費清單

之總計

總務處出納組

現金繳庫、入帳

1.總務處出納組
2.主計室

繳費截止後由學生
費用資訊系統匯出
學分費繳費完整清

單(含ATM)

總務處出納組

依各部別上傳至臺
銀

總務處出納組

1.ATM轉帳
2.至出納組繳現

學生

在選課確認單
上註記減免金
額或就貸金額

課外活動組

選課確認單

至出納組繳費

學生

收費及蓋章

總務處出納組

選課確認單送
教務處課務組

學生

是否

至本組繳現

ATM轉帳

否

是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總務處出納組 

作業類別(項目)：學雜費作業  

評估期間：○○年○○月○○日至○○年○○月○○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 

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未 
發生 

不 
適用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 

      作業流程圖之製作 

      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 

    效設計及執行？ 

      

(三)學雜等費之收費應確 

    實依教務處公告之收 

    費標準及各單位提供 

    之代收款項開單？ 

      

(四)課外活動組陳轉銀行 

    核貸之就貸金額應與 

    轉檔入本校學雜費系 

    統之就貸金額相符？ 

      

(五)每年 1月 31日前應確 

    實將前一年學雜費繳 

    費資料上傳至財稅資 

    料中心？ 

      

(六)應確實辦理學雜、學分 

    銷號及結報繳庫作業。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註: 

1. 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類，同 1類之作業

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欄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未發生」或「不適用」；

其中「未發生」係指有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但評估期間未發生，致無法評估者；「不適用」

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或無評估重點所規範情形

等；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控制重點未配合修正之「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欄敘

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